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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C8 版）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华润控股的控股股东为华润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

China�Resources�Microelectronics（Hong�Kong）Limited）。 中国华润有限公司通
过华润集团（微电子）有限公司、华润微、无锡华润微电子（控股）有限公司持
有华润微电子（香港）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持有中国华润有限公司 90.02%的股权，为华润控股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华润控股与发行人签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及相关资料，华润微是

中国领先的拥有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全产业链一体化运营能力
的半导体企业，产品聚焦于功率半导体、智能传感器领域，为客户提供系列化
的半导体产品与服务。 根据华润微 2021 年年度报告，华润微 2021 年度实现
营业收入 92.49 亿元，净利润 22.58 亿元。 截至 2021 年末，华润微总资产为
221.91 亿元，净资产为 175.00 亿元。

华润控股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华润微的全资子公司及境
内运营实体的主要持股公司。 除 2022 年华润微在深圳新设立的两家公司（华
润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及润鹏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外，华润微其余的
业务主体均由华润控股直接或间接持股（主要包括无锡华润微电子有限公
司、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具体
如下：

根据华润控股出具的书面说明及相关资料，华润控股旗下主体拥有 2 条
8 吋晶圆生产线、3 条 6 吋晶圆生产线、4 条封装测试生产线和 1 条掩模生产
线。主营业务包括“产品与方案”和“制造与服务”，范围遍布无锡、上海、重庆、
香港和深圳等地。 华润控股下属运营实体中业务架构拥有四大事业群，分别
是集成电路事业群、功率器件事业群、代工事业群、封测事业群。 截至 2021 年
年末，华润控股总资产为 143.93 亿元，净资产为 59.59 亿元。 2021 年，华润控
股营业收入为 10.58 亿元，净利润为 3,106.42 万元。 因此，华润控股属于大型
企业的下属企业。

杰华特与华润微有着近十年的合作历史，杰华特主要向华润微全资子公
司无锡华润上华科技有限公司和无锡华润安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为
“无锡华润上华”） 分别采购晶圆和封装测试服务。 合作伊始双方就 0.18um�
BCD 工艺展开深度合作开发并取得顺利量产。 2019 年、2020 年、2021 年及
2022 年 1-6 月， 杰华特向无锡华润上华采购金额分别为 6,888.18 万元、
7,905.81 万元、9,473.67 万元及 5,455.37 万元，均位于杰华特各期供应商的前
三位。

根据华润控股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华润控股拟
以本次股权投资为纽带，持续深化双方合作，积极推动发行人、华润微合作领
域和合作深度，包括但不限于：

A、增加未来业务订单：双方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将对方视
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半导体晶圆制造工艺、封装测试等方
面的深入合作，杰华特继续以工艺研发和产品拓展为主线，与华润微共同推
进工艺平台的迭代与开拓，从而提升国产模拟芯片的综合竞争力，推动半导
体芯片国产替代的进程；

B、拓展合作领域：计划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晶圆制造及封装方面的合作，
双方共同致力于 8 英寸和 12 英寸半导体模拟芯片国产化的替代工作， 华润
微考虑在深圳布局 12 英寸晶圆生产线， 双方目前在 8 英寸晶圆代工及封测
产线层面合作良好，后续计划继续推进 12 英寸晶圆产线的合作，有望为杰华
特后续业务成长提供更充裕的产能保障；此外，双方还计划在汽车电子领域
展开合作，从晶圆、封装、测试等环节展开全面合作，为杰华特后续进一步发
力汽车电子业务在供应链层面提供助力；

C、供应链本土化：杰华特将进一步深入推进供应链本土化，华润微及其
子公司将积极配合杰华特在晶圆代工和封装测试等方面的本土化安排，支持
杰华特供应链本土化以降低晶圆采购和封装测试时间和成本，从而建立双方
完整可靠的供应链。

依据华润微出具的相关说明，华润微将对战略合作备忘录中的合作内容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给予支持，实现双方的产业协同。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华润控股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华润控股出具的《关于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关联关系的说明函》并经核查，华润控股与
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华润控股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

为其自有资金，且该等资金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华润控股关于自有资
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内外部决策程序。 经核查华润控股提供
的 2021 年审计报告和 2022 年 8 月的财务报表，华润控股的流动资金足以覆
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上限。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华润控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自于其
自有资金，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承销规范》第三十八条的相关
规定。

（7）股份限售期及相关承诺
华润控股已出具承诺函承诺，1）其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2） 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
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3）限售期满后，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获配股份进行减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华润控股承诺的股票限售期符合《实施办法》第十
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4、锐成芯微
（1）基本情况
根据锐成芯微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之日，锐成芯微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5875590800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五街 200 号 3 号楼 A 区 9 层
901、902、903、904、905 室

法定代表人 向建军
注册资本 5, 543.2881 万元
营业期限 2011年 12 月 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研发、销售电子元器件、计算机软硬件、电子设备；集成电路开发并提供技术
咨询；计算机系统集成；货物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根据锐成芯微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核查，锐成芯微系
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及锐成芯微提供的股权结构图并经核查，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锐成芯微股权结构如下：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锐成芯微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向建军 18, 584, 444 33.53%
2 湖州芯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 806, 001 6.87%
3 苏州聚源东方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3, 207, 723 5.79%
4 极海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 146, 000 5.68%
5 大唐电信投资有限公司 2, 707, 722 4.88%
6 天津盛芯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2, 525, 000 4.56%
7 上海金浦国调并购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 998, 630 3.61%
8 成都芯丰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 818, 000 3.28%
9 成都芯科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 818, 000 3.28%
10 叶飞 1, 629, 793 2.94%

合计 41, 241, 313 74.42%

经核查锐成芯微的股东穿透情况并经锐成芯微确认，锐成芯微的直接股

东均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或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的自然人，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发行战
略配售的相关情形。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锐成芯微目前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科创板上市申请。 根据《成都锐

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申
报稿）》及锐成芯微提供的资料，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向建军直接持有锐
成芯微股份总数 33.53%的股份，为锐成芯微的控股股东。 向建军通过担任成
都芯丰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成都芯科汇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间接控制锐成芯微股份总数 6.56%的股份。因
此，向建军合计控制锐成芯微股份总数 40.09%的股份，为锐成芯微的实际控
制人。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锐成芯微与发行人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及相关资料，锐成芯微主

营业务为提供集成电路产品所需的半导体 IP 设计、授权及相关服务，主要产
品及服务包括模拟及数模混合 IP、嵌入式存储 IP、无线射频通信 IP 与有线连
接接口 IP 等半导体 IP 授权服务业务和以物理 IP 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芯片
定制服务等。

根据《成都锐成芯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申报稿）》，2021 年度锐成芯微营业收入为 3.67 亿元，净利润
为 0.47 亿元。截至 2021 年末，锐成芯微总资产为 8.66 亿元，净资产为 5.92 亿
元。 因此，锐成芯微属于大型企业。

发行人与锐成芯微共同致力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将对方视为重
要的合作伙伴。 在中芯国际、合肥晶合等重要晶圆厂中，发行人使用锐成芯微
提供的多款 OTP/MTP�IP 开发并形成量产。 目前， 双方正合作开发汽车
OTP/MTP�IP 项目。 未来，锐成芯微 OTP/MTP�IP 等产品将广泛应用于杰华
特正在大力拓展的车规级芯片中。 根据锐成芯微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约定的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A、供完整产品线需求，杰华特和锐成芯微共同探讨双方资源最大化整合
方案。 锐成芯微目前已在全球 20 多家晶圆厂、14nm~180nm 等多个工艺节点
布局物理 IP，杰华特可基于锐成芯微布局物理 IP，加速产品线开发。 除现在
已经合作项目中使用的锐成芯微 NVM 产品线，锐成芯微其他产品线（如模
拟 IP、射频 IP、接口类等产品线）、亦或锐成芯微未来扩张的其他产品线也可
提供或适用于杰华特项目中，为杰华特后续产品线延伸、加速完成平台化布
局打下良好基础。

B、双方成立协同小组，积极对接双方的业务合作，拓展杰华特的客户资
源，促进杰华特的供应链保障；锐成芯微正计划持续推进物理 IP 不断提升性
能、缩小面积、降低功耗，并拓展至更多可应用的工艺节点及晶圆厂，从而更
好地适应客户的多元化需求；杰华特在锐成芯微的加持下有望加速实现客户
资源和供应链资源的获取和扩张。 整体来看，与锐成芯微的合作将促进杰华
特处于国际技术前沿，获得更多的商业拓展机会，从而进一步快速发展。

C、双方就整合资源项目寻找或者共同参与国家项目申报活动，提升双方
在行业内的地位，并为中长期增长寻找新的成长机遇。 以汽车电子为例，锐成
芯微正计划推动车规级 IP 解决方案开发认证， 开发满足 ISO�26262 标准及
AEC-Q100 规范等车规级要求的物理 IP， 形成面向汽车电子的车规级 IP 解
决方案；杰华特目前也正加速在汽车电子领域的产品布局，双方有望在汽车
电子领域展开项目合作，加速双方在汽车电子领域的发展速度。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锐成芯微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
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具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
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锐成芯微出具的《关于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关联关系的说明函》并经核查，锐成芯微与
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锐成芯微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

为其自有资金，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锐成芯微关于自有资金
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内外部决策程序；其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
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锐成芯微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自于其
自有资金，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承销规范》第三十八条的相关
规定。

（7）股份限售期及相关承诺
锐成芯微已出具承诺函承诺，1）其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2） 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
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3）限售期满后，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获配股份进行减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锐成芯微承诺的股票限售期符合《实施办法》第十
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5、浙江制造基金
（1）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及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浙江制造基金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浙江制造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2MA2AX25236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 号 122 室 -8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525, 000 万元
合伙期限 2017年 9 月 20 日至 2037 年 9 月 19 日

经营范围
服务：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未经金融
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提供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核查，浙江制
造基金系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浙江制造
基金已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办理私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SJK158），基金管
理人为国新国同（杭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70382，以下称“国
新国同（杭州）”）。

（2）出资结构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提供的合伙协议并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浙江制造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份额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浙江制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0 0.019% 普通合伙人

2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称“国同

基金” ）
419, 900.00 79.981% 有限合伙人

3 中钢设备有限公司 105, 000.00 20.000% 有限合伙人
合计 525, 000.00 100.000% -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提供的出资结构图、合伙协议等资料并经核查，浙江
制造基金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3）实际控制主体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提供的资料并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的控制关系图如

下：

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浙江制造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浙江制造投资”），浙江制造投资拥有《合伙企业法》及
合伙协议所规定的执行合伙事务的权利，对外代表有限合伙企业。 浙江制造
投资由国新国控（杭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国新国控（杭州）”）全资
持股。

浙江制造投资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国新国控（杭州）各股东于 2016 年 11 月签署的《股东协议》，全体股
东同意：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有权提名 4
名（包括董事长 1 名）；董事会作出决议须经出席董事中的过半数董事通过。
鉴于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国新国控（杭州）的第一大股东，其他股东
所持有股权较为分散，且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享有过半数董事的提名
权，能够对董事会实现控制，因此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为国新国控（杭
州）的控股股东。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中国国新”）持有中国
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因此中国国新为国新国控（杭州）的实际
控制人。 此外，经查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
国新国控（杭州）披露的实际控制人亦为中国国新。

经核查，浙江制造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为国新国同（杭州），根据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公示信息，国新国同（杭州）的实际控
制人为中国国新。

综上，浙江制造基金的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国新。
（4）战略配售资格
A、国同基金为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提供的《关于国控投资基金总体方案的请示》（国新办

[2016]7 号，以下称“《请示》”）、中国国新出具的《关于国同基金有关问题的说
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发起设立国控投资基金有关意见
的复函》（国资厅规划[2016]96 号，以下称“《复函》”）等文件，国控投资基金系
经批准由中国国新联合其他中央企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大型基金（总规
模为 1,500 亿元），其主要任务是促进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化产能合作，补短板、
去产能、去库存，为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提供资金支持；上述《请
示》和《复函》均明确国控投资基金的名称以实际工商注册名称为准；在实际
工商注册过程中，国控投资基金的工商注册名称为“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同基金系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由中国国新联合其
他中央企业、金融机构发起设立，是国务院国资委为推动企业重组整合、行业
产业调整优化、转型升级而设立的“国协、国同、国创、国新”四支大型引导基
金之一。 国同基金肩负开展国际化产能合作，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为加快
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提供资金支持的战略任务，其投资方向符合国家
“十三五”战略规划。 国同基金总规模为 1,500 亿元，首期规模为 700 亿元，具
有较强的资金实力。 国同基金于 2018 年 2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进行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备案编号为 SW9232。 截至目前，国同基金已完
成了 18 个项目投资，具有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

国同基金的出资结构及实际控制人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

型
持有份额
比例

控股股东 /第一大股
东 实际控制人

1
国新国控（杭州）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普通合伙
人 0.30% 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国务院

2 浙江富浙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37.19% 浙江富浙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浙江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

3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22.18%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000166.SZ) 国务院

4 中信证券(600030.
SH)

有限合伙
人 16.62%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第一大股东中国中信有限
公司为中信股份（0267.
HK）的全资子公司，中信
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是国务

院财政部

5
招银国际资本管
理（深圳）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
人 4.12% 招银金融控股（深圳）

有限公司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注 1]

6 国新国控投资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3.72%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 国务院

7 三峡资本控股有
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
人 3.72%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

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8
城发创新（天津）
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有限合伙
人 2.46%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601696.SH)

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注 2]

9 招商局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合伙
人 1.86% 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注 3]

10
深圳市华润资本
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

有限合伙
人 1.86% 华润投资创业（天津）

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11 中国交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1.86%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12 中国五矿股份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1.51%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

司 国务院国资委

13 中广核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1.12%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

司 国务院国资委

14 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0.74%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15 中国电信集团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0.45%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资委

16 航天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有限合伙
人 0.29%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

(第一大股东)

股权分散，第一大股东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是国务院国资

委

注 1：招商银行（600036.SH）通过招银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招商永隆
银行有限公司、招银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招银金融控股(深圳)有限公司间接全
资持股招银国际资本管理 (深圳) 有限公司。 根据《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半年度报告》，招商银行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招商
局轮船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注 2：中银证券（601696.SH）持有城发创新（天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0%合伙份额。 根据《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中银
证券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其第一大股东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为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601988.SH）控股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
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国务院全资孙公司。

注 3： 招商局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为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全
资子公司，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为招商局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及 GLP�Capital�Investment�5�(HK)�Limited，分别持股 50%。 招商局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根据《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普洛斯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GLP�Capital�Investment�5�(HK)�Limited 为普洛斯中
国控股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为
CLH�Limited，实际控制人为 GLP�Pte.�Ltd.。

国同基金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 1-6 月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 960, 363.87 3, 043, 975.43
净资产 2, 958, 126.12 3, 041, 582.40
营业收入 -64, 234.33 240, 997.57
净利润 -72, 708.07 219, 212.19

注：2022 年 1-6 月 /2022 年 6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因此，国同基金属于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
B、浙江制造基金为国同基金的下属企业
国同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为国新国控（杭州），国新国控（杭州）系中国国新

基金的子公司，中国国新基金系中国国新的全资子公司，故国同基金属于中
国国新控制的企业。 浙江制造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国新国同（杭州），国新国
同（杭州）系中国国新基金的全资子公司，故国新国同（杭州）属于中国国新控
制的企业。 浙江制造基金的普通合伙人为浙江制造投资，浙江制造投资系国
新国控（杭州）的全资子公司，国新国控（杭州）系中国国新基金的子公司，故
浙江制造投资属于中国国新控制的企业。国同基金持有浙江制造基金 79.98%
的有限合伙份额，国同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为浙江制造基金执
行事务合伙人的委派代表，故浙江制造基金为国同基金的下属企业。

综上，浙江制造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国新国同（杭州）、浙江制造基金的普
通合伙人浙江制造投资及国同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国新国控（杭州）同属中国
国新控制的企业，故浙江制造基金与国同基金均同属中国国新控制的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

根据国同基金出具的说明，浙江制造基金为国同基金的子基金，浙江制
造基金的投资决策由其投资决策委员会作出，国同基金通过内部决策机制对
浙江制造基金拟投资项目享有 100%决策权。 就浙江制造基金参与杰华特科
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国同基金已履行完毕必要内部决策程序
批准对该项目投资。 国同基金承诺将按照浙江制造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按
比例享受本次投资相应的战略配售额度，并享有与之相对应的收益、承担相
对应的风险。

根据国新国控（杭州）出具的说明，浙江制造基金参与杰华特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已经其普通合伙人浙江制造投资的投资决策委员
会审议通过，已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 国新国控（杭州）知悉并支持此战略
投资项目，认可国同基金将按照浙江制造基金《合伙协议》的约定按比例享受
本次投资相应的战略配售额度，并享有与之相对应的收益、承担相对应的风
险。

浙江制造基金作为国同基金在浙江设立的区域性、产业型子基金，是国
同基金与长三角重要企业的重要对接的平台，是国同基金在长三角及制造业
领域的布局和延伸。 浙江制造基金的投资方向包括“智能制造及汽车产业链、

央地合作与国企改革、医药医疗服务及消费类，具体细分领域包括机器人及
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及海洋工程、大数据及信息化产业、节能环保、新材料、新
工艺、医疗器械、生物科技、消费服务类等”，均属于国家支持的重点行业与产
业，符合“中国制造 2025”战略规划。浙江制造基金总规模为 100 亿元，具有较
强的资金实力。 浙江制造基金近年参与了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代码 688777）、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285）、中复神
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295）、云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 688327）等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

截至 2021 年年末， 浙江制造基金总资产为 57.59 亿元， 净资产为 57.57
亿元。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浙江制造基金为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国同基金的
下属企业，属于“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
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
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出具的《关于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关联关系的说明函》并经核查，中信证
券所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浙江制造基金普通合伙人 / 执行事务合
伙人浙江制造投资 10.20%股权、间接持有浙江制造基金有限合伙人国同基金
16.62%的实缴出资份额。 除前述情形外，浙江制造基金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上述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投资浙江制造基金的情形，系中信证券作为资产
管理计划的管理人根据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的委托所作出的投资决策，并非
中信证券作为发行人主承销商主动对发行人进行投资。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发行人出具的承诺，浙江制造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系基于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
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存在向浙江制造基金承诺上市
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
经济补偿，主承销商不存在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
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浙江制造基金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上市后认购浙江
制造基金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形，不存在浙江制造基金使用非自有资金
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过程合法合规，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
利益输送的情形 。

根据浙江制造基金及国新国控（杭州）出具的情况说明，浙江制造基金作
为战略投资者投资杰华特 IPO 项目已经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已经履行完毕
内部决策程序，国新国控（杭州）知悉并同意浙江制造基金执行投资决策委员
会的决议，对杰华特 IPO 项目进行投资。

本所认为，浙江制造基金不属于发行人、主承销商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浙江制造基金参与战略配售不存在违反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的情形，不影响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战略配售；浙江制造基金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输送不当利益的
行为。 浙江制造基金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已经其普通合伙人浙江制造投资
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通过，履行独立决策程序，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
第（六）项规定的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发
行战略配售的相关情形。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浙江制造基金已出具承诺函承诺，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

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浙江制造基金关于
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内外部决策程序。 经核查浙江制
造基金提供的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和 2022 年 6
月的财务报表，浙江制造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
投资者配售协议》所约定的认购金额上限。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浙江制造基金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自
于其自有资金，符合《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承销规范》第三十八条的
相关规定。

（7）股份限售期及相关承诺
浙江制造基金已出具承诺函承诺，1）其获得本次战略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2） 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
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3）限售期满后，将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获配股份进行减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浙江制造基金承诺的股票限售期符合《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

（二）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第十六条、《承销指引》第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四条、《实施办法》第
十八条和第二十条、《承销规范》第三十八条和第三十九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
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承销指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4 亿股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30 名；1 亿股以上且不足 4 亿股的， 战略投资者应不超
过 20 名；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 10 名。《承销指引》第十八条规
定，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2%至 5%的股票。

《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 1
亿股以上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30%，超过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不足 1 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20%。《实施办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可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前述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股票数量不得超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

经核查《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方案》《杰华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战略配售方案》 以及发行人与战略投资者分别签署的《战略投资者配售协
议》，本次发行拟向社会公众发行 5,808.00 万股普通股，占发行完成后发行人
总股本的比例的 13%。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45.44 万股，占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8%。 其中，中证投资拟认购股份数量上限为本次公开
发行数量的 5%，即认购股份数量上限为 290.4 万股；杰华特员工资管计划拟
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总规模的 3%， 即认购股份数量上限为 174.24
万股，同时认购金额不超过 2,50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华润控股拟认
购金额上限为 5,00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锐成芯微拟认购金额不超
过 2,00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浙江制造基金拟认购金额不超过 6,00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根
据本次发行情况最终确定其认购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数量及其配售股票数
量等情况符合《承销指引》第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和《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
二款及第三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中证投资、杰华特员工资管计划的委托人及管理人、华润控

股、锐成芯微及浙江制造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
的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如下禁止性情形：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
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
返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承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

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
以封闭方式运作的证券投资基金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
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总体结论性法律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证投资、杰华特员工资

管计划、华润控股、锐成芯微及浙江制造基金作为本次战略配售的战略投资
者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承销规范》等相关规定；
中证投资、杰华特员工资管计划、华润控股、锐成芯微及浙江制造基金符合本
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有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本次战
略配售的战略投资者承诺的配售股票情况、资金来源、股份限售期符合《实施
办法》《承销指引》等相关规定；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
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盖章）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赵 洋

经办律师（签字）：陆 婷
经办律师（签字）：马宏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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